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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 241 條規定，公司無虧損者，得將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按

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 

   （二）本公司依公司法第 241 條規定，以超過面額溢價發行之資本公積新台幣

40,470,600 元發放現金，每股發放新台幣 1 元。 

   （三）本案業經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發放日期及其他相關事宜，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息率發生變動而

須修正時，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 

 

五、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一）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條規定，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即稅前利

益扣除分配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

百分之四以上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 

   （二）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業經民國 110 年 3 月 4 日董事會

決議通過，提撥員工酬勞新台幣 11,000,000 元及董事酬勞新台幣 4,200,000

元，均以現金發放。 

 

六、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一）依據 109 年 6 月 3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 號令暨 109 年 6 月 12 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櫃監字第 10900582661 號令，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 

   （二）【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七、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守則】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一）依據 109 年 6 月 3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 號令暨 109 年 6 月 12 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櫃監字第 10900582661 號令，擬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守則】部分條文。 

   （二）【道德行為守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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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 109 年度個別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田中玉及林永智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

審查完竣，提請股東會承認。 

   （二）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附

件一】及【附件三】。 

   （三）提請  承認。 

決議：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2,071,044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406,068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957,237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381,261 權） 
99.48% 

反對權數 22,694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2,694 權） 
0.10% 

無效權數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91,113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13 權）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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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 109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

核完竣，盈餘分配情形如下表：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餘額 23,294,743  

       精算(損)益列入保留盈餘 (214,148) 

加：民國 109年度稅後淨利 164,118,001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6,390,385) 

可供分配盈餘 170,808,211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   

       現金股利，每股 0.5元 20,235,300  

       股票股利，每股 3.7元 149,741,220  

期末未分配盈餘 831,691  
  

董事長：張全生              經理人：張全生             會計主管：盧豐智 

   （二）有關本案之各項相關事宜，如因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核示必須變更時，擬

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三）提請  承認。 

決議：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2,071,044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406,068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955,077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379,101 權） 
99.47% 

反對權數 24,854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4,854 權） 
0.11% 

無效權數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91,113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13 權）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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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擬辦理申請股票上市案。 

說明：（一）為配合公司營運成長、吸引優秀人才加入團隊、擴展市場之知名度並提升

公司競爭力，公司擬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

準則」之規定，於適當時機向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股票上市

交易申請。 

   （二）申請股票上市之相關事宜擬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三）提請 討論。 

決議：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2,071,044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406,068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957,237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381,261 權） 
99.48% 

反對權數 22,694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2,694 權） 
0.10% 

無效權數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91,113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13 權）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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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股票申請上市時，擬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委託推薦券商辦理承銷暨原股東

放棄優先認股股權討論案。 

說明：（一）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11 條規

定，初次申請股票上市買賣，應全數以現金增資發行之新股委託推薦證券

商辦理承銷。 

   （二）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公司發行新股時應保留發

行新股總數 10-15％之股份由員工承購，其餘現金增資股數依證券交易法

第 28 條之 1 規定，原股東需全數放棄優先認股，其放棄之股數全數辦理

上市前公開承銷之用；屆時實際現金增資股數授權董事會依法令規定決定

之。 

   （三）本次現金增資如因法令規定需做更改或因應客觀環境而需調整時，亦授權

董事會全權處理。 

   （四）提請 討論。 

決議：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2,071,044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406,068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814,982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239,006 權） 
98.83% 

反對權數 164,949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64,949 權） 
0.74% 

無效權數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91,113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13 權）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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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說明：（一）本公司為配合營運擴充及未來業務發展之需求，擬自民國 109 年度可分配

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149,741,220 元，增資發行新股 14,974,122 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二）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按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數

計算，每仟股無償配發 370 股。 

   （三）本次增資新股，股東派發之新股不足一股者，得由股東自行拼湊，於增資

基準日之次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登記；逾期未辦理者，依

公司法第 240 條規定按面額折發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股

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四）本次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有普通股相同，並採無實體發行。 

   （五）本案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申報主管機關生效，並由董事會另訂增資基準

日。 

   （六）本案增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法令修訂需予變更時，擬請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七）提請 討論。 

決議：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2,071,044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406,068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956,083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381,241 權） 
99.47% 

反對權數 22,714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2,714 權） 
0.10% 

無效權數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92,247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13 權）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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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 241 條規定，公司無虧損者，得將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按

股東原有股分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依證券交易法第 41 條規定，以資

本公積撥充資本時，應先填補虧損；以資本公積撥充資本者，應以其一定

比率為限；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72 之 1 條規定，依

證券交易法第 41 條規定之資本公積撥充資本者，每年撥充之合計金額，

不得超過實收資本額之 10%。 

   （二）本公司為配合營運擴充及未來業務發展之需求，擬以資本公積撥新台幣

40,470,600 元撥充資本，增資發行新股 4,047,06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三）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按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數

計算，每仟股無償配發 100 股。 

   （四）本次增資新股，股東派發之新股不足一股者，得由股東自行拼湊，於增資

基準日之次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登記；逾期未辦理者，依

公司法第 240 條規定按面額折發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股

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五）本次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有普通股相同，並採無實體發行。 

   （六）本案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申報主管機關生效，並由董事會另訂增資基準

日。 

   （七）本案增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法令修訂需予變更時，擬請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八）提請 討論。 

決議：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2,071,044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406,068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953,943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379,101 權） 
99.46% 

反對權數 24,854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4,854 權） 
0.11% 

無效權數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92,247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13 權）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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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說明：（一）依據 109 年 6 月 3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 號令、109 年 6 月 12 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櫃監字第 10900582661 號令、110 年 1 月 28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臺證治理字第 1100014461 號令暨 110 年 1 月 21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交字第 1090150567 號令，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

文。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三）提請 討論。 

決議：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2,071,044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406,068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813,708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238,866 權） 
98.83% 

反對權數 22,694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2,694 權） 
0.10% 

無效權數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234,642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4,508 權）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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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說明：（一）依據 109 年 6 月 3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 號令暨 109 年 6 月 12 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櫃監字第 10900582661 號令，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二）【董事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三）提請 討論。 

決議：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2,071,044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406,068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711,064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238,866 權） 
98.36% 

反對權數 22,694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2,694 權） 
0.10% 

無效權數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337,286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4,508 權） 
1.52% 

 

臨時動議：無。 

 

散 會：同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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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09 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民國 109 年度本公司產銷策略，主要集中於軍用 GaAs 與 GaN 高頻

高功率放大器、收發模組及以色列軍方廠商的功率放大器生產及研發與

歐洲廠商高頻高功率放大器的研發，另外商用低雜訊元件、功率元件、

單晶微波積體電路持續增加中。 

在高頻固態功率放大器方面，已在量產出貨，且有不同頻段的固態

功率放大器正與客戶洽談量產計劃。茲將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結果重點

說明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個體 ) 109 年  108 年  增 (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706,035 569,727 136,308 23.93 

營業成本  320,971 258,746 62,225 24.05 

營業毛利  385,064 310,981 74,083 23.82 

營業費用  165,301 128,986 36,315 28.15 

營業利益  219,763 181,995 37,768 20.7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2,692) (14,039) (8,653) 61.64 

稅前淨利  197,071 167,956 29,115 17.33 

稅後淨利  164,118 140,816 23,302 16.55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09 年度僅設定內部預算目標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整

體營收及獲利因產業變化之影響，致本公司 109 年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706,035 仟元，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164,118 仟元，而 109 年營收預算數為

新台幣 710,00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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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年度  109 年  108 年  

財務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25.32 37.01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比率  

452.98 401.99 

償債能力
(%) 

流動比率  422.47 247.26 

速動比率  229.14 120.31 

獲利能力
(%) 

資產報酬率  16.26 20.22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53.25 48.19 

稅前純益  47.75 44.48 

權益報酬率  22.90 29.54 

基本每股盈餘 (元 ) 4.42 3.84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經數年的努力，已發展出 GaAs 與 GaN 超高功率元件與各頻

段的 MMIC，進而發展出 X band 10W IC、Ka band 3W IC 及寬頻

MMIC 與各頻段超高功率放大器、各頻段收發模組、訊號合成模組、微

波次系統等，將可運用在軍方先進雷達系統，與先進微波追蹤系統，並

獲得我國軍方與歐洲及以色列微波大廠的肯定與長期訂單，未來將加重

GaN 技術，超高高頻功率 SSPA 的研發，與 5G 相關 MMIC 的研發。 

二、110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1.專注於軍用微波領域及民用微波基礎建設。  

2.行銷採代理商制。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銷售數量係依據市場需求狀況與發展趨勢、客戶營運概況及本公司目

前接單情形，並參酌本公司之產能規模而訂定銷售數量目標為微波放大器

與模組 6,000 套，微波元件與積體電路為 500,000PCS。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Q（Quality ）：含產品的特性及可靠性。  

2.P（Price）：具競爭性。  

3.D（Delivery）：快速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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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外銷售採代理商制，持續尋找優良代理商，加強歐洲地

區的銷售。  

5.採接單式生產，減少庫存壓力。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往微波收發系統發展  

(二)發展 GaN 製程技術及相關產品 

(三)發展高頻高功率放大器 

(四)量產毫米波固態功率放大器與收發模組 

(五)量產 Ku Band GaN 高頻高功率固態功率放大器 

(六)發展 5G 相闗的 28GHz、39GHz  MMIC 

(七)立足國內，擴展國際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本公司所屬產業受國內外政策及法律變動影響之機會較

小，且本公司積極發展製程技術，掌握關鍵自主技術，增強本

公司之競爭力，因此產業環境的變化對本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

應屬有限。  

 

 

 

 

 

 

 

 

 

董事長：張全生     經理人：張全生    會計主管：盧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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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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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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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

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

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

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

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

者，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

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

四項或第二百零三條之一

第三項規定董事會由過半

數之董事自行召集者，由

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

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

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

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

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

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由董

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

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

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

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

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

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

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

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

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

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

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

 

一、第一項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

第十條修正調整文

字。 

 

 

 

 

 

 

二、配合公司法二百零三

條第四項及第二百零

三條之一修正，調整

並增訂第二項，明定

董事會由過半數之董

事自行召集時(包括每

屆第一次董事會由過

半數當選之董事自行

召集時)，由董事互推

一人擔任主席。 

三、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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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之。 

第十一條 

第一、二項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

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

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

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五項

規定。 

第十一條 

第一、二項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

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

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

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三項

規定。 

 

 

 

準用項次調整。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

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

財務報告。 

    以下略。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

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

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

半年度財務報告。但半年

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

不在此限。 

  以下略。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五修正，調整第一項第

二款。 

 

第十五條 

第一項略。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

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

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會

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

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

利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

對依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

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

零六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

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

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

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

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三項準

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 

   

 

 

配合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

第三項，增訂第二項，將

原第二項調整為第三項並

做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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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行為守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鼓勵呈報任何非

法或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

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

觀念，並鼓勵本公司員工

(含經理人)及董事於發現

違反法令、規章或本守則

之行為時，允許匿名檢舉

或以電子郵件、電洽稽核

室向稽核人員提出檢舉，

並由稽核室專案進行調

查，本公司將盡全力保密

及保護檢舉人之身分，使

其免於遭受威脅或報復，

經本公司查證屬實者，得

給予檢舉者適當獎勵。 

(第二項略) 

第十一條鼓勵呈報任何非

法或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

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

觀念，並鼓勵本公司員工

(含經理人)及董事於發現

違反法令、規章或本守則

之行為時，得以電子郵件

或電洽稽核室向稽核人員

提出檢舉，並由稽核室專

案進行調查，本公司將盡

全力保密及保護呈報者之

身分，使其免於遭受威脅

或報復，經本公司查證屬

實者，得給予檢舉者適當

獎勵。 

 

(第二項略) 

參酌上市櫃公司誠信經營

守則第 23 條允許匿名檢

舉，修正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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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

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

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

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

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

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

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臨

時動議提出。     

 

 

 

 

第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

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

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

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

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

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

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

得以臨時動議提出；其主

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

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

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第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

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

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

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

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一、為免誤解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

事項外皆可以臨時動議提

出，擬將修正前原條文所

列公司法以外不得以臨時

動議方式提出之其他法規

條文納入。 

 

二、配合條文規範調整公

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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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設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

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

規定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 

 

第七至第九項略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

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

議案。 

 

 

 

 

第七至第九項略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

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

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

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

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

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

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

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

會。 

 

 

 

以下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股

東之權益，修正第二項。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

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

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及落選董監事名單及其獲

得之選舉權數。 

 

第二項略。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

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

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 

 

 

 

第二項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股

東之權益，修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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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

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

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

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

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

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

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臨

時動議提出。     

 

 

 

 

第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

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

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

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

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

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

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

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

得以臨時動議提出；其主

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

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

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第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

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

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

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

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

 

一、為免誤解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

事項外皆可以臨時動議提

出，擬將修正前原條文所

列公司法以外不得以臨時

動議方式提出之其他法規

條文納入。 

 

二、配合條文規範調整公

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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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設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

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

規定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 

 

第七至第九項略 

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

議案。 

 

 

 

 

第七至第九項略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

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

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

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

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

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

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

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

會。 

 

 

 

以下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股

東之權益，修正第二項。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

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

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及落選董監事名單及其獲

得之選舉權數。 

 

第二項略。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

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

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 

 

 

 

第二項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股

東之權益，修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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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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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編號 CO122 

版本 第 6 版 

股東會議事規則 制/修訂日期 109.5.20 

制/修訂單位 行政管理部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等各項議案之案

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

一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

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

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

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

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臨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

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

司法第 172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

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

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

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

未列入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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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

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六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

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

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

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

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

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

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親自

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

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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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

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

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

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

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臨時動議

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

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

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臨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

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

時間。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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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

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

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

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

會之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臨時動議及

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

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

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

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

對或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

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

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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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

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揭露

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

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

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

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

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

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

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 92 年 6 月 24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1 年 6 月 29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2 年 6 月 26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04 年 6 月 23 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08 年 6 月 11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09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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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數為

3,600,000股，截至110年2月15日止全體董事持有股數為4,743,874股。

(依規定具獨立董事二人以上者，其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之持股成

數可降為百分之八十。) 

二、獨立董事之持股不計入全體董事持股數。 

三、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四、董事持股情形： 

（基準日為停止過戶日：110年2月15日） 

職 稱 姓名 
停止過戶日 

持有股份 

董事長 張全生 1,346,855 

董事 王盛中 438,644 

董事 
中盈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黃璟琛 
697,713 

董事 盧豐智 508,217 

董事 張緯涵 126,918 

董事 吳昌崙 644,128 

董事 郭麗珍 981,399 

獨立董事 汪啟茂 0 

獨立董事 陳必偉 0 

獨立董事 方平煌 0 

獨立董事 洪瑤 15,000 

合   計 4,758,874 

註：本公司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41,270,600 股。 


